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0月10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0月10日17:00之后到达本单位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采购基本信息
1、在邳州市城区主次干道及全市信号灯路口，按招标人工作安排，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标线新增、覆划、清除等标线设置任务。
2、新增、覆划、清除标准执行《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和招标人要求。
3、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特别是对重要活动和特殊应急任务的及时响应，要在邳州有固定施工保障场所。
（二）、采购预算


道路交通标线工程项目总预算价为100万元。
（3） 、采购清单
	序号
	标的物名称
	要求
	单位（㎡）
	每平方最高限价（元/㎡）

	1
	热熔标线
	含玻璃微珠
	13800
	37

	2
	热熔停车位标线（含方向箭头）
	含玻璃微珠
	1000
	65

	3
	冷漆标线
	专用冷涂料
	800
	15

	4
	冷漆停车位标线（含方向箭头）
	专用冷涂料
	300
	33

	6
	地面标线除线一
	机械打磨清除废线
	100
	15

	7
	地面标线除线二
	高压水除线清除废线
	2000
	55

	8
	振荡标线
	含玻璃微珠
	3000
	90

	9
	彩色防滑标线
	
	210
	130


备注：本项目预算为100万元整，工期为一年,单项报价不得超出每个单项的最高限价，本项目最终金额以所报单价根据按实际工程量进行审计结算。
（四）、技术要求：
1、标线材料
路面标线所用的材料应使用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的反光型热溶型标线涂料（内混玻璃珠型）。无论采用哪一种标线材料，应能满足在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路面上耐久使用的要求，且均应有合适的施工机械与之配套。
玻璃珠的品质要求应符合《路面标线用玻璃珠》（JT/T446—2001）第4、5条的规定。
路面标线涂料的色度性能，其色品坐标和反射比（或亮度因数）应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中规定的范围。
材料的检验、包装、运输和储存
（1）材料先由生产厂的检验部门按《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的规定（玻璃应按《路面标线用玻璃珠》（JT/T446—2001）第6、7条规定）进行检验，并保证所有出厂产品都应符合规定的技术指标，并出具出厂合格证明、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连同交通部检测机构检测合格文件证明（检测报告）等，在施工前交招标人核查备案。其最终符合性以招标人现场抽样送检结果为准。
（2）产品的包装涂料可用内衬密封塑料袋外加编织袋的双层包装袋包装，袋口应严密封闭。
（3）产品在存放时应保持通风、干燥，防止日光直接照射，并应隔绝火源，夏季温度过高时应设法降温。
（4）产品在运输时应防止雨淋、日晒，采用集装箱运输，并符合运输部门的有关规定。
（5）产品应标明贮存期，超过贮存期应接《路面标线涂料》（JT/T280—2004）规定的项目进行检验，不合格者，不得使用。
（6）玻璃珠的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应符合〈〈路面标线用玻璃珠〉〉（JT/T446—2001）第8条的规定。
2、标线施工
每次道路标线施工前，施划方案需经招标人认可后，才能进行施划作业。
喷涂施工应在白天且避开交通高峰时段进行，雨天、尘埃大、风大、温度低于10℃时应暂时停止施工。
为确保标线与地面附着力强，新增或覆划标线的路面表面应清洁干燥，无松散颗粒、灰尘、沥青、油污或其他有害物质；覆划标线的路面还需要对原旧标线进行清除；然后才能进行放线、刷底油、施划、撒布玻璃珠等程序；为规范标线的法规性，需要对施工道路范围内的废标线进行清除（清除方式；由招标人指定采用高压水除线或机械打磨清除；清除标准：对路面无损害，无标线痕迹，与路面保持齐平；清除计工程量）。
在水泥路面或旧的沥青路面施加标线需要预涂底油时，应先喷涂热熔底油下涂剂，按试验决定的间隔时间喷涂热熔涂料，以提高其粘结力。
标线的颜色为白色和黄色，应符合《路面标线涂料》（JT／T  280－1995）的要求，并按采购单位同意的方法施工。喷涂机具应使用自行式机械。
标线宽度、虚线长及间隔、点线长及间隔、双标线的间隔，应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一2009）规定办理。标线在指定曲线处平顺，标线边缘应整齐，路面宽度渐变段的标线要自然顺畅，施工中应注意导流线起终点位置。
特殊标线的图案、标记，如箭头及字母等的尺寸，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一2009）规定办理。
所有标线应具有良好的视认性，宽度一致，间隔相等，边缘等齐，线型规则，线条流畅。标线的端线与边线应垂直，误差不大于+5度，其他特殊标线，误差不大于+3度。
振荡标线的规格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一2009）规定执行，施划方案需报招标人批准。
（四）、标线计量及方法：
标线新增、覆划、清除废线（不包括覆划需清除的旧标线）按以下计量方法执行：1.边缘线、分道线、人行横道线、停止线、待转区线、停车位线、导流线、公交停靠站线、出租车站线、减速让行线、人行横道预告标识线、网状线等按照GB5768-2009标准图案、尺寸执行，以实际施划面积测量计算；
2.非机动车图案线、数字文字线、中心圆线等按照GB5768-2009标准图案、尺寸执行，以单个图形外框矩形面积计算。
（五）、项目队伍管理及安全生产
1、中标人的必须有施工人员常驻邳州，做到7×24小时响应，随时接受招标人施工计划指令（书面、电话、短信、微信等），接到施工指令后24小时内组织队伍开始施工，达到三次不响应，甲方对乙方进行约谈，约谈后仍不整改的，采购方有权终止合同。
2、本工程总工期为合同签订后的壹年，工期内施工任务由招标人按需随机做出安排，中标人按招标人工作安排，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中标人无权自行安排施工计划。
3、在施工现场必须设置“道路施工”标志，夜间施工要安装施工警示灯，交通立锥要粘贴白色反光膜，施工人员应着反光作业服，应遵守有关安全规定，安全员全程负责道路通行安全及施工人员安全等监护。投标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到保洁、安全文明施工等措施的费用。
4、中标人在施工前应制定明确的施工方案、安全措施、严格的安全检查制度，遵守各工种施工技术安全规则,尽可能减小因施工对道路通行带来的影响，施工时应服从现场交警的管理及指挥。
5、中标人在施工中无论发生任何形式的安全事故均由中标人负责处理，所造成的损失和费用概由中标人负担。另外，招标人还将视事故给招标人造成不利影响的程度向中标人进行经济索赔。
（六）、标线质量监督与检验
1、在施工期间如发现擅自更换涂料，以次充好的现象，招标人将有权终止合同，已施划的工程不予结算。
2、施工期间招标人将会随机进行现场标线材料抽样送检，检验不合格时，合同终止、已施划的工程不予结算工程款，检验费由中标人承担。
3、质保期内如发现有标线脱落、磨损见底（热熔标线厚度小于1mm）等质量问题的，接通知后24小时内修复。如不修复或不能按时修复，招标人有权另行安排其他施工队伍对质量问题进行修复，修复费用从质保金中扣除，发生二次以上此类问题的，在质保期满后不予支付质保金。
（八）、标线验收、质保及结算
1、在验收前，乙方应对标的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并出具一份明细清单，明细清单作为甲方验收的依据，但不能作为有关标的物质量、规格、数量或性能的最终检验结果。
2、甲方可委托设计、监理单位、第三方检测机构根据合同规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同时比较乙方出具的检验证明，经检验无误后出具验收合格证明，该证明作为最终付款所需文件的组成部分。
3、中标方在一季度或、甲方要求的时间内，组织有关人员、单位开始按程序验收，验收包括质量验收和数量验收，质量验收严格执行（GB/T 16311-2009）、（GB5768-2009）、（GB51038-2015）等国家标准和招标文件；数量验收以审计结果为准。质保期为12个月。
备注：如中标人未能在招标人规定的工期内完成批次工程量，则视为违约，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已施划的工程不予结算。
4、 如双方对验收结果有分歧，则以徐州市技术质量监督局的检验结果为准，检验费用由有过失的一方支付


